
华宁县妇女联合会 2023 年预算重点领域
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华宁县妇联妇女儿童工作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县妇联三定方案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妇女联合会职能

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》，紧紧围绕县委、

县政府的中心工作，积极发挥妇联组织在乡村振兴、创文创

卫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服务、引领、联系妇女群众，代表

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推动男女

平等等基本国策的落实。《华宁县妇联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，

县政府按照我县妇女儿童人口总数，按每人每年不低于 1 元

的标准安排妇联专项工作经费。十一届县委第 51 次常委会

议决定：县妇联和团县委 2014 年工作经费分别按 7.00 万元

由县财政核拨，2015 年开始按照 10.00 万元标准列入财政预

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华宁县妇女联合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妇联常规开展妇女儿童工作，县妇联

紧扣“党政所需、妇联所能、妇女所盼”，履行引领、联系、

服务和服务妇女儿童、家庭工作职能。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服

务指导、妇女普法、妇联建设、妇女发展等活动，优化妇女



儿童生活环境，促进妇女儿童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生

活水平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。由县妇联联合教体局家庭

教育讲师团骨干教师队伍培训，开展家庭教育、心理辅导等

培训，开展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培训、指导服务、亲子活

动，每个村（社区）每年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少于

4 场次，亲子活动不少于 2 场次。

二是送法进万家妇女普法活动。组建华宁县关爱妇女儿

童师资库，利用妇女之家、儿童之家、社区家长学校开展巾

帼微党课、法律知识、婚姻家庭知识等宣传普及活动，同时

结合需求开展巾帼志愿服务；组织妇女干部、维权干部开展

专业培训，开展法律、心理等方面的帮扶。

三是在春节、三八节、儿童节等时间节点对困境妇女儿

童、困境家庭进行慰问。

四是妇女儿童规划（2021-2030）编制工作包括组织全

区各成员单位召开启动会，听取专家组成员意见，修订“两

规”内容，印刷手册、发放宣传单等。

五是组织召开妇女代表大会。召开妇女代表大会，听取、

审议并通过华宁县妇联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，选举产生华宁

县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，召开执委会选举产生主席、专兼

挂职副主席，命名表彰妇联先进集体和个人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

本项目财政预算批复资金 10.00 万元，根据项目实施进

度来合理安排资金支付。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妇女儿童维权、

关爱服务、法治宣传、社区家长学校建设、家庭教育指导服

务、亲职教育、妇联组织建设、妇联换届、华宁妇女儿童规

划（2021-2030）编制等项目活动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项目，挂牌、制度上墙

等相关费用，村（社区）家长学校每年组织开展不少于 4 次

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，年底前完成支付。

（二）2023 年春节和三八国际妇女节节点前后支出慰问

经费；3 月和 6 月支出三八节、六一节纪念日主题活动经费；

6 个传统节日的家庭文明活动按照节日时间前后支出；维权

工作费用适时支出；妇女儿童规划（2021-2030）编制工作 6

月前完成支出。

（三）妇女代表大会经费：预计 2023 年 10 月召开，经

费按实际支出进行报销。

（四）妇联规范化建设经费：经费按实际支出进行报销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妇女儿童工作项目聚焦乡村振兴、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和

基层社会治理，采用“宣传宣讲+女性课堂+志愿服务”模式，

推动妇女自身发展、妇女与家庭、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价值

实现，打造志愿服务品牌。县妇联常规工作开展，深入贯彻

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

了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工作生命线，促进了妇女全面发展



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家庭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，加强家庭教

育指导服务，推动树立新时代家庭观，培树一批最美家庭。

妇联规范化建设根据基本组织、队伍、活动、制度、保障规

范化建设标准，完成全区 5 个乡（街道）、75 个村（社区）

及其他妇联组织规范化建设。


